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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地方計畫型補助款撥款

及通知制度之創新變革
為適度規範中央各機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作業，並利地方政府納編相關預算，行政院主計總處爰

訂定「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並調整通知地方政府納入預算之作業。

本文謹就檢討上開制度所具創新變革精進經驗予以分享。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吳科長銘修、嚴視察于屏、陳專員淑娟）

壹、前言

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以下簡

稱補助辦法）規定，計畫型補

助款係編列於中央各機關預算

項下，由其依各項計畫實際經

費需求或發包金額與執行進度

及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核實撥

款，爰以往計畫型補助款之撥

款條件，均授權各機關自行訂

定，尚無一致性之規範，惟考

量部分機關撥款條件似過於寬

鬆，為適度予以規範，行政院

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

爰訂定「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

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

（以下簡稱計畫型補助款撥款

原則）供中央各機關遵循。又

為改善部分中央機關常以競爭

性評比計畫等因素為由，未事

先估列分配地方政府之金額，

並通知納編地方預算，致地方

政府無編列預算之依據，衍生

後續預算作業之困擾，主計總

處爰於 109 年度單位預算案應

行注意辦理事項中，要求中央

各機關原則應就全部補助計畫

估列分配金額，並通知地方政

府納入預算，以利地方預算作

業。 

貳、建立計畫型補助

款之撥款制度

一、現況及問題

（一）依補助辦法第 16 條規

定，中央各主管機關應

就計畫型補助款酌予補

助事項之處理原則等相

關補助規定，於訂定或

修正後一個月內函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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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備查。經依前述規

定核備時發現，各機關

撥款情形不一，其中部

分機關於計畫核定時即

先按核定金額撥付大部

分款項，似有過於寬鬆

之情形，且近來審計部

針對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 1 期特別決算，亦提

出應避免鉅額已撥付地

方之補助款，因未執行

而滯存地方政府，影響

國庫資金調度之意見，

主計總處爰就中央各機

關之撥款條件予以分析

調查，以做為研定一致

性規範之參考。

（二）經調查結果，108 年度

中央各機關計畫型補助

款涉及撥款之相關規定

共計 199 個，經擇取其

中 50 個規定加以分析

後顯示，多數補助計畫

採分期撥付方式辦理，

其中第 1 期款項之撥付

時點，部分係於計畫核

定後，部分於完成發包

後；各期撥付比率部分，

第 1 期款項撥付比率大

多介於 30％至 50％之

間，部分金額較小者一

次撥付 100％；至期末

或完工後撥付之尾款大

多為 10％。又部分計畫

依補助金額級距不同，

分別訂有不同之撥款條

件。

二、建立一致性規範

主計總處歷經半年多次

內部討論，盤點及分析前述各

機關計畫型補助款撥款相關規

定，並歸納 11 種採購契約範本

後，於邀集中央相關機關及各

地方政府數次會議研商後，訂

定計畫型補助款撥款原則（下

頁附表），案經 108 年 10 月 3

日以行政院函分行，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並請中央各

主管機關配合檢討修正自訂之

相關補助規定，依補助辦法第

16 條規定函送行政院備查。茲

就主要規範重點說明如下：

（一）參考政府採購法公告金

額，以及中央補助各地

方政府案件金額，訂定

補助計畫金額級距及劃

分基礎如下：

1. 金額級距：第 1 類 100 萬

元以下者，第 2 類超過

100 萬元至 1,000 萬元以

下者，第 3 類超過 1,000

萬元者。

2. 級距劃分基礎：除補助學

校（含幼兒園）之計畫得

以補助個別學校或幼兒園

之金額分級外，其餘均以

補助個別地方政府之計畫

金額為分級基礎。前述補

助個別學校、幼兒園及地

方政府之計畫得細分至子

計畫。

（二）考量地方政府於完成發

包後始有經費需求，爰

規範前述各類計畫均應

於地方政府完成發包

後，始得撥付補助款

（無須發包者則於計畫

核定後撥款）：

1. 為簡化各機關撥款作業，

授權中央各機關對於第 1

類 100 萬元以下之補助計

畫，得於完成發包後一次

撥付款項。

2. 第 2 類及第 3 類之計畫，

各地方政府完成發包後最

高撥付 30 ％，後續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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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由中央各機關自行規

劃。

（三）另第 3 類超過 1,000 萬

元之計畫，考量其金額

較為重大，為利後續帳

務清結，爰要求須保留

至少 5％尾款，俟完成

結算後始得撥付。

（四）又補助人事費及基本維

運性質或對民眾之補貼

等，得依付款條件或業

務需要核實撥付。

三、具體效益

（一）避免計畫核定時即撥

款，以降低補助款滯留

地方，減少國庫資金調

度利息

查 109 年度計畫型補助

款共計編列 2,085 億元（含

特別預算），按本次分析結

果，以核定時即撥款之計畫

約占 3 成推估為 626 億元，

依本撥款原則改於完成發包

後撥款 30％，可減少近 190

億元款項滯留地方政府。

（二）強化中央各機關對補助

計畫執行之監督，並利

其帳務清結

各補助計畫原則應依發

包進度撥款，且第 3 類超過

1,000 萬元之補助計畫，須保

留 5％尾款至完成結算後撥

付，可促使各機關確實監督

計畫之執行情形，並使地方

政府積極結案，以利各機關

補助計畫之帳務清結。

（三）簡化中央各機關撥款作

業，保留適度彈性

據本次分析結果，補助

單一市縣 100 萬元以下之計

畫約占 44％，依本撥款原則

於完成發包後得一次撥付，

可大幅簡化各機關之撥款作

業。又除第 1 次撥款設有

30％之撥款上限，以及超過

1,000 萬元之計畫須至少保留

5％尾款外，其餘撥款條件，

均由各機關依計畫性質及內

涵自行規劃，保留彈性處理

之空間。

（四）拉近國家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發會）與

主計總處預算執行率計

算之差距

由於國發會與主計總處

對於預算執行之控管重點不

同，爰計算方式有異，其中

國發會對於未施作尚未支付

廠商之補助款，不認列為執

行數，與主計總處於撥付地

方政府補助款時即予認列有

相當之差異。本撥款原則以

地方政府支付廠商時點作為

考量，應有助於拉近兩者間

附表　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
原則簡明表

補助計畫

金額級距

撥款條件及比率

完成發包後 執行階段 完成結算後

100 萬元以下
100%

（上限）
後續撥付比率得依完成發包後撥付情形調整

超過 100 萬元

至 1,000 萬元

以下

30%
（上限）

後續撥付比率得依完成發包後撥付情形調整

超過 1,000 萬元
30%

（上限）

分期之期數由各機關視業

務需要自訂，惟至少應保

留 5% 尾款，俟完成結算

後始得撥付。

至少 5%
（補結算數差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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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距。

四、應用及革新

（一）具示範性及推廣性

附屬單位預算特種基金

撥付地方政府部分因不適用

補助辦法規定，爰不在本撥

款原則規範範圍之內，惟可

供附屬單位預算特種基金於

補助地方政府時，自行評估

是否參照辦理，另各縣政府

亦可參考本撥款原則，作為

補助其所轄鄉鎮市之通案性

規範。

（二）首次建立一致性遵循之

規範，導正機關撥款作

業

以往針對中央各機關

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條件並

無具體規範，主計總處首次

盤點各機關自訂之規定，並

創建一致性規範供各機關遵

循。

（三）首次參考採購金額將補

助計畫分級，並訂定不

同規範

針對計畫型補助款，首

次參考政府採購法之採購金

額，將補助計畫依金額之重

大性分為 3 類，並分別予以

規範。

參、檢討調整計畫型

補助款通知地方

政府納入預算作業

一、現況及問題  

（一）補助辦法第 18 條規定，

中央各機關應於計畫型

補助款額度確定後，即

先估列地方政府分配金

額，並於會計年度開

始 4 個月前通知列入地

方預算，又地方政府編

列補助收入時，應註明

編列依據，否則不得編

列。惟如因具災害或重

大緊急事項之準備金性

質、須於年度進行中方

可依評比結果，或延續

性工程項目須視前一年

度實際執行進度，始能

估列或確定分配金額，

致未能於前述規定期限

內通知地方政府時，應

敘明理由連同補助項目

及金額，函報主管機關

轉行政院備查。

（二）鑒於上開規定係要求中

央各機關就補助款先行

估列分配金額並通知地

方政府，至後續核定作

業再循相關程序辦理，

實務運作上應無窒礙，

惟地方政府多次反映中

央機關常有未通知之情

形，又中央對於地方政

府補助收入之編列，為

避免地方虛列預算，除

屬例行核定項目得先參

依上年度額度編列外，

無中央核定文號及其他

依據者，將予以扣減考

核分數或補助款，爰地

方政府常因未獲中央通

知而未納編年度預算，

致年度中須頻繁辦理墊

付款或追加預算等程

序，造成其行政作業上

之困擾。

二、要求全部計畫原則均

須通知

（一）依主計總處調查結果，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計畫型補助款共計

編列 1,404 億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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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億元業於 107 年

8 月底前通知各地方政

府納入預算，占補助總

金額 73％，其中多個主

管機關通知比率未達 8

成，顯示通知情形尚有

提升空間。

（二）考量現行補助辦法為使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均能

配合納入地方年度預

算，係以先行估列分配

金額並通知地方政府為

原則，又各項計畫除無

以往分配數據可供參考

或各年度分配結果極端

等特殊情形外，應可適

度參考以往分配結果辦

理，故各計畫原則均應

估列分配金額，並通知

地方政府納入預算。又

考量直轄市預算依地方

制度法規定，應於會計

年度開始 3 個月前（9

月底前）送達議會，為

利其預算作業，爰循例

要求各機關提前於前一

年度 8 月 10 日即通知

地方政府，並納入 109

年度單位預算案應行注

意辦理事項中予以規

範。

三、具體效益

108 年 度 補 助 計 畫 事 先

通知地方納入預算之比率為

73％，經要求 109 年度全部計

畫均須估列分配後，中央各機

關通知地方納入預算之比重已

提升至 87％，其中多數主管機

關通知比率已達 8 成以上，應

可有效減少地方頻繁辦理墊付

款或追加預算之困擾。

四、應用及革新

以往中央各機關對地方

政府計畫型補助款，如因辦理

評比未及通知地方政府納入預

算，經行政院備查且以非普及

式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助

款，得同意受補助地方政府以

代收代付方式執行，109 年度

起改為全部補助計畫均估列分

配金額並通知地方納入預算

後，將突破以往競爭性評比計

畫得免事先通知地方納入預算

之情形，有效減少補助款由地

方政府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加強落實透列預算之精神。

肆、結語

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

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係以

地方政府經費需求及中央各機

關撥款作業需要為考量，且保

留適度彈性，期建立撥款秩序，

減少中央補助款滯留地方政府

之情形，未來可視中央各機關

實際執行情形，再檢視相關規

範之妥適性。另為使中央各機

關配合就各項補助計畫事先估

列分配金額，並通知地方政府

納入預算，業將計畫型補助款

通知情形，列入中央一級主計

機構之評核項目，以鼓勵各機

關積極辦理通知作業，俾利地

方政府納編預算作業，並強化

中央補助款與地方預算相互結

合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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